附件

第二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七项

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

	整改任务
	南岸运销公司精煤厂环保处理场煤堆场“三防”措施不完善、传输带等生产设备未采取妥善的收集抑尘措施，乐山市高新区管委会网格化环境监管最后一公里还未打通，未及时发现并解决。

	整改责任单位
	乐山高新区党工委、管委会

	整改目标
	督促企业落实问题整改，确保依法依规生产；完善乐山高新区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，织密环境安全监管防护网。

	整改措施
	1.督促、指导企业开展集中整治，完善煤堆场“三防”措施；对传输带加装抑尘设施，有效治理扬尘污染。

2.加强基层网格员业务能力培训，落实每年2次网格员培训要求，定期对基层网格员进行考核，压实巡查监管责任。

	整改主要工作

及成效
	1.2020年11月，煤堆场内的煤炭已落实全覆盖措施。煤堆场四周围墙及墙脚已堵漏和刷水泥浆进行防渗。

2.2020年12月，已落实吸尘车对堆煤场地进行常态化收尘抑尘作业。煤堆场及围墙周边增加了喷淋、喷雾设施，对洗煤机处传输带进行了封闭，对授煤坑进行三方封闭。

3.每年开展2次网格员培训，并对四级网格员进行了考核。将生态环境网格化管理纳入全区综治网格管理，提高管理能效。


